浙江大学科研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科研经费列支材料费的支出管理，规范经费使用，维护资金安全，特制订本办法。
1、 科研材料等低值易耗品范围

本办法所指科研材料等低值易耗品包含科研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必需的原材料、辅助材料以及单价在800元以下不纳入固定资产管理的仪器、仪表、小型设备器材等低值易耗品。
2、 低值易耗品的采购与报销

院系、研究所、实验室及项目（课题）组要建立完备的科研材料等低值易耗品采购审批制度和财务报销规范。

科研项目（课题）采购单价或批量金额5万元（含）以上的科研材料等低值易耗品，需签订经学院（系）等二级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单位行政公章的采购合同（协议）。具体采购形式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采购完成后，经办人和财产管理员凭借有效票据验收实物，在票据和实物的品名、数量、总价等校对相符后，经办人和验收人在票据背面签字确认。

财产管理员凭票据建立出入库管理台账。

经办人凭上述有效票据和经项目（课题）负责人审批签字的报销汇总单，到计划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相关手续不完备者，财务部门一律不予报销。
3、 建立出入库管理制度
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项目（课题）、项目（课题）负责人、项目（课题）组、实验室、研究所或院系为单位，以“附件1”为参考，建立严格的材料等出入库管理制度。做到入库验收认真，领用登记健全，进出手续完备，同时定期核查以保证账实相符。
4、 院系、研究所、实验室及项目（课题）组均应配备责任心强，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员负责管理和审批工作。管理人员应力求稳定，必要调动时，需妥善安排并认真办理相关交接手续。
5、 凡借给个人使用并负责保管的物品，借用手续要清楚齐备，不用时及时收回，损失、丢失的需酌情赔偿。
6、 对危险物品需指定工作责任心强并具有一定安全知识的专人负责采购、领用、管理和使用审批，确保安全。

7、 各单位及人员应厉行节约，管理好科研材料等低值易耗品，杜绝铺张浪费。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不定期开展科研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与奖励(如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分配的倾斜等)，对工作不负责或违反制度的失职人员，将视情节轻重和认知情况给予批评和处分。
